
纳税&筹划

从一例税务机关败诉看纳税主体的认定

纪宏奎  陈长银  周 琴

A公司于2009年8月与B公司签订

了《土地转让合同》，将其拥有的位于

某市的工业用地转让给B公司，合同

中约定交付土地的时间为2009年9月。

而土地实际交付时间为2011年3月，

B公司实际取得土地使用证的时间为

2011年5月，B公司在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的次月（即6月）依法申报缴纳了城

镇土地使用税。2011年，该市地税稽

查局对B公司进行纳税检查时，发现B

公司从签订合同至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期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并未缴纳，除

追缴B公司未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以及相应的滞纳金外，还依法处以0.5

倍的罚款。

税务机关的理由是：根据《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6]186号）（以下简称186号文）

第二条规定，“以出让或转让方式有

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由受让方从

合同约定交付土地时间的次月起缴

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同未约定交

付土地时间的，由受让方从合同签订

的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国

家税务总局《 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税

发[20 03]89号）第二条第四款中有关

房地产开发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同时废止。”

1 86号文将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下简

称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与土地合同中当事人约定的土地交付

时间或土地合同签订的时间直接挂

钩，为土地受让方创设土地使用税的

纳税义务。也就是说，无论是以出让

或是转让方式受让土地，受让方将可

能在签订土地合同而未取得土地使用

权甚至未使用土地时就要缴纳土地

使用税了。并且186号文出台至今，并

无相关文件明确该文已经失效或废

止。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土地交付时

间为2009年9月，所以，在约定的时间

内，不论土地是否交付，土地使用税

的纳税主体应当是B公司，B公司应

当从2 0 0 9年10月起履行土地使用税

的纳税义务。但 B公司在规定的时间

内未履行申报纳税义务，所以应当对

B公司给予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

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然而，B公司对

税务机关的处理不服，依法申请税务

行政复议。

B公司认为：从签订合同至取得土

地使用权证期间，公司从未取得该土

地使用权，也未使用过该土地，故在

取得该土地使用权或接收该土地前，

土地使用税应由A 公司承担，过户后

的土地使用税才由B公司承担。所以，

税务机关对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主体认

定存在错误，所作出的税务处理也是

错误的。

复议结果：撤销税务机关作出的

税务处理决定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法理分析：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

处理决定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为何被

撤销？本文结合相关法律进行粗浅的

分析。

1.关于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

根据1988年9月27日颁布并于1988

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下称

《 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

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以

下简称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

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该

条例于2006年12月31日修订并于2007

年1月1日生效，修订后的《条例》在第

一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二款：“前款

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

他单位；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

及其他个人。”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外

国企业也必须缴纳土地使用税，但对

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的定义仍然采用

原《 暂行条例》的定义，即土地使用税

的纳税义务人是征税范围内使用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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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于1 988年1 0月24

日发布了《 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

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国税地字

第015号，下称《 暂行规定》），第四

条规定：“关于纳税人的确定，土地

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

个人缴纳。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

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实际

使用人纳税；土地使用权未确定或

权属纠纷未解决的，由实际使用人纳

税；土地使用权共有的，由共有各方

分别纳税。”该《 暂行规定》现在仍

然有效。

从上述行政法规和规章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就是

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地的实际使用人。

2.关于土地使用权纳税义务的发

生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

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

个人使用。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单位

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

确认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须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

土地使用权证书，才能确认取得土地

使用权。

尽管“交付”和“登记”都是物权

公示的形式，但其适用对象不同，“交

付”适用于动产物权的变动，而“登

记”则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 物

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

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

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就是说，“交付”是动产物

权取得的生效要件；而不动产物权的

取得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未经登

记，不发生效力。当事人之间订立有

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

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

另有约定外，一般来说，自合同成立时

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

同效力，但不动产权属不转移。土地

使用权（物权法将之改称“建设用地

使用权”）属于不动产权，只有登记后

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书才算是获得土地

使用权。

因此，土地使用权人是土地使用

税的纳税人，当其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才发生纳税义务。

土地的约定交付并不等同于实际

交付，即使发生了实际交付，仍可能存

在因拆迁或未交清土地款等原因使受

让方无法使用该土地的情况。本案例

中，未依约交付土地，本来就是出让方

或转让方的违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求受让方就其未能实际使用的土

地缴纳土地使用税，实质上是帮助土地

合同的违约者将其法定的纳税义务转

嫁给守约者，是缺乏法律依据和有违

公平原则的。

综上所述，土地使用税纳税人必

须是土地使用权人，至少是实际使用土

地的单位或个人。相应地，土地使用税

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是取得土地使

用权或实际使用土地时。186号文以约

定交付时间或合同签订时间作为土地

使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人为地提前

受让方的纳税义务，是不公平的。

3.186号文是否已经被间接废止

查阅现有文件，186号文的确未被

明确宣布失效或废止。但《 关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 8]1 52号，以下简称152 号

文）规定，纳税人因土地权利状态发

生变化而依法终止土地使用税纳税义

务的，其应纳税款的计算应截止到土

地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化的当月末。从

法律上来说，“土地权利状态发生变

化”应当是以土地使用证发生变更为

标志。而土地使用税是按年征收并年

年征收，不论是A公司缴纳还是B公司

缴纳，都应当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也

就是说，A公司终止土地使用税纳税

义务的时间，也就是B公司开始履行

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的时间。本着税

不重征的原则，同一宗土地，不应当

重复征收土地使用税。把186号文和

152 号文结合分析，如果186号文继续

有效，则同一宗土地就会出现重复纳

税的状况。按照152 号文，A公司应当

是从2011年6月终止土地使用税的纳

税义务，而按照186号文，B公司应当是

从2009年10月履行纳税义务，这样一

来，2009年10月至2011年7月就存在着

A公司、B公司以同等金额为同一宗土

地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情况。这显然是

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税法立法精神

的。所以，在笔者看来，152 号文实质

上从转让方的终止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就已经间接明确了受让方的土地使用

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并且根据后法

优于先法的原则，此前与该文件规定

相矛盾的文件应当自行失效。本案中，

B公司受让土地使用权是发生在152

号文出台之后，所以应依据152号文认

定B公司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而税务

机关向B公司征收土地使用税，属于

纳税主体认定错误。

建议：186号文的规定与《土地使

用税条例》关于纳税人的规定存在冲

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应当对186

号文作出改变或撤销。因为186号文相

对于《土地使用税条例》这一国务院行

政法规来说，属于下位法。根据《立法

法》有关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

法规、规章的规定，下位法是不得违反

上位法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国嘉税务师事

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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